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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制定背景
[bookmark: _Hlk114592415]根据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中央《办法》），2023年，我市制定了实施细则，有效期2年，现已到期。近年来，救助基金运行有效，切实维护了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权益。
经学习借鉴先进省市管理经验，我们根据中央《办法》，并结合我市工作实际，草拟了《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新《实施细则》）。
二、修订情况
（一）总则
总则主要规定了新《实施细则》的制定依据和适用范围，主要是结合厦门实际，并限定在厦门市区域范围内。
（二）管理职责
该章节主要建立救助基金联席会议制度，规定各部门和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职责。主要变化：
一是建立救助基金联席会议制度，取消原《实施细则》基金管委会及其办公室的设置及职责表述；
二是明确市财政局是救助基金的主管部门及职责，与中央《办法》保持一致。
三是将中央《办法》中县级以上有关部门的职责明确到市级有关部门。
（3） 救助基金筹集
该章节主要规定救助基金筹集的相关规定，主要变化是把中央规定为省级的规定修改为市级（区级）：
一是明确市政府在中央确定的幅度范围内确定我市救助基金具体提取比例；
二是明确交强险保险费提取的资金转入市级救助基金账户；
三是明确市财政局应当将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的罚款全额划拨至市级救助基金账户。
（四）救助基金使用
该章节主要规定救助基金垫付的范围、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和送达职责、救助基金管理机构通知义务和追偿权利、申请救助基金的具体流程和材料等。主要变化：
一是删除原《实施细则》适用一次性困难救助的规定，主要考虑一次性困难救助超出《办法》规定的救助基金使用范围。
二是明确公安机关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中开具的文书，根据实际操作，细化文书送达方、文书内容要求等。
三是细化垫付抢救费用所需材料。
四是新增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同意垫付抢救费用的，应通知医疗机构并告知受害人及其亲属在获得赔偿后的偿还义务。
五是细化在可以确定受害人身份、无主或无法确定受害人身份不同情况下，其亲属或殡葬服务机构垫付丧葬费用的申请流程及材料要求。
六是细化在可以确定受害人身份情况下，申请垫付丧葬费用所需材料。
七是细化在无法确定受害人身份情况下，申请垫付丧葬费用所需材料。
八是新增垫付丧葬费用的限定范围及特殊情况的相关规定。
（五）垫付费用的追偿、核销
该章节主要规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追偿的具体操作流程，提请救助基金主管部门批准核销的条件及审核等内容。主要变化：
一是细化救助基金垫付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后的追偿机制，明确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向法院起诉。
二是新增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参与调解。
三是根据实际操作，并参考深圳等地做法，细化救助基金追偿未果的八种核销条件。
四是细化救助基金后续追偿操作及核销流程。
（六）附则
该章节主要是对实施细则未尽事宜、解释主体、实施日期等进行规定。主要变化：
一是删去非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参照实施细则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原《实施细则》的规定扩大了《办法》的范围。
二是鉴于新《实施细则》是《办法》的细化，《办法》已有详细规定的内容不在《实施细则》中赘述，因此，其他未尽事宜按《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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